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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

元

（

含税

，

人民币元

，

下同

），

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

元

（

含税

）；

每

１０

股

送红股

１

股

（

含税

），

即每股送红股

０．１

股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

即每股转增股

本

１．２

股

。

●

扣税前每股现金分红

０．１

元

（

含税

）；

非限售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

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限售

股股东

、

香港联交所投资者股东

，

按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

机构投资者

（

不含

ＱＦＩＩ

）

及法人投资者股东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

元

（

含税

）。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

一

、

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相关公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９

日刊登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

证券日报

》

的

《

海利生物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３０

）。

二

、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

三

）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

以公司

２０１５

年末总股本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

（

含税

）

并派发现金

红利

１．００

元

（

含税

），

共计派送红股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派发股利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同时以公司

２０１５

年末总股本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

共转增

３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送红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增加

３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总股本变更为

６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

四

）

扣税说明

１

、

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

《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１５

〕

１０１

号

）

和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

》

的有关规定

，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

，

持股

期限超过

１

年的

，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

元

（

含税

）；

对个人

持股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的

，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

元

（

含税

），

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

，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具体实际税负为

：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

（

含

１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

，

实际税负为

２０％

；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

为

１０％

。

２

、

对于持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

税负为

１０％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８

元

。

其中

，

每股分配现金红利

０．１

元

（

含税

），

扣税

０．０１

元

，

每股送红股

０．１

股

（

含税

），

扣税

０．０１

元

，

共计扣税

０．０２

元

。

３

、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和非居民企业股东

，

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及由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

（

国税发

〔

２００９

〕

３

号

）

的规定

，

按照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８

元

。

其中

，

每股分配现金红利

０．１

元

（

含税

），

扣税

０．０１

元

，

每股送红股

０．１

股

（

含税

），

扣税

０．０１

元

，

共计扣税

０．０２

元

。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４

、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

（

包括企业和个人

）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Ａ

股股票

（“

沪股通

”），

其股

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

扣税根据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

总局

、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１４

〕

８１

号

）

执行

，

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

０．０８

元人民币

。

其中

，

每股分配现金红利

０．１

元

（

含税

），

扣税

０．０１

元

，

每股送红股

０．１

股

（

含税

），

扣税

０．０１

元

，

共计扣税

０．０２

元

。

５

、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

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０．１

元

（

含税

）。

６

、

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的来源为公司股本溢价

。

公司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扣税

。

三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五

、

分配

、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

一

）

现金红利发放

１

、

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的现金红利全部由本公司按有关规定直接发放

。

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的

人员及其所持限售股情况

，

可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

告

》

之

“

第六节 普通股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

之

“

二

、

证券发行与上市情况

”

之

“（

二

）

公司普通股股份总数

及股东结构变动及公司资产和负债结构的变动情况

”

中

“

１

、

股份总数及股东结构变动情况

”

表格中社会公

众股以外的股东

，

计

８

人

（

含法人股东

）。

２

、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

（

三

）

本次实施派送红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按照中登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

由中登上海分公司根

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持股数

，

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

六

、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转增 合计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份总数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七

、

按新股本总额摊薄计算的上年度每股收益

实施本次送红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后

，

按公司新股本总额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５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１７

元

。

八

、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

：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

：

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６７２０

号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０８９０８９２

（

直线

）

特此公告

。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8日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007� � �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2016-018

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安康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军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

管人员

）

王建体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４１１

，

３３０

，

８７３．００ ２９８

，

０７０

，

１０８．０６ ３８．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９２

，

４０２

，

００５．５５ １４９

，

５７６

，

８４７．８２ ２８．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元

）

１７０

，

４７０

，

０９４．７４ １１９

，

３１５

，

９０５．９７ ４２．８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６

，

２５１

，

８０２．４０ ３６

，

１３１

，

７９６．２５ ０．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３１０ ０．２５７３ ２８．６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３１０ ０．２５７３ ２８．６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１３％ ４．３０％ ０．８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４

，

２５３

，

５５２

，

３４５．８１ ４

，

０２１

，

４９３

，

４７６．９４ ５．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３

，

８５４

，

４１１

，

７２６．３１ ３

，

６５７

，

９４８

，

４４９．６５ ５．３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６０

，

４０１．６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６４

，

０００．００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６

，

８９３

，

３３３．３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８８１

，

６８８．８３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２３

，

９０１

，

１１５．５７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４

，

３８５

，

４１３．８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

，

０９９

，

０３３．８４

合计

２１

，

９３１

，

９１０．８１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

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４

，

５３０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

如有

）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康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８４％ １０３

，

６７８

，

３４２ ７７

，

７５８

，

７５７

质押

５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重庆市晟康生物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５．１３％ ８７

，

９６１

，

１１５

质押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香港科康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３．２３％ ７６

，

８８９

，

０８８

新乡市世辰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６６％ ２１

，

２４７

，

６４０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８Ｌ－

ＦＨ００２

深

其他

１．４０％ ８

，

１５１

，

０２７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１．１５％ ６

，

６７４

，

７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５％ ５

，

５３９

，

１５８

中国银行

－

嘉实成长收益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６％ ４

，

４０６

，

８６５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１８Ｌ－

ＦＨ００１

深

其他

０．７２％ ４

，

１９９

，

１５５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其他

０．６１％ ３

，

５３２

，

５６３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重庆市晟康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８７

，

９６１

，

１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７

，

９６１

，

１１５

香港科康有限公司

７６

，

８８９

，

０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６

，

８８９

，

０８８

安康

２５

，

９１９

，

５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９１９

，

５８６

新乡市世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２１

，

２４７

，

６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

，

２４７

，

６４０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８

，

１５１

，

０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１５１

，

０２７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６７４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６７４

，

７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５

，

５３９

，

１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５３９

，

１５８

中国银行

－

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４０６

，

８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４０６

，

８６５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深

４

，

１９９

，

１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１９９

，

１５５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３

，

５３２

，

５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３２

，

５６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第一

、

二

、

三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

属于一致行动人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深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１８Ｌ－

ＦＨ００１

深同为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产品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

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５６．０７％

，

主要原因是血液制品销售

收入增加应收货款相应增加所致

；

２

、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６０．１１％

，

主要原因是本公司之子公

司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预付辅材款增加所致

；

３

、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７４．４７％

，

主要原因是备用金及招

标押金增加所致

；

４

、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５６．１６％

，

主要原因是预付工

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

５

、

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１４７．６５％

，

主要原因是预收货款增加

所致

；

６

、

营业收入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８．００％

，

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及本公

司之子公司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产品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

７

、

营业成本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７．８５％

，

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收入

增加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

８

、

财务费用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５．１１％

，

主要原因是本公司之子公

司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

９

、

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７２．０６％

，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政

府补助减少所致

；

１０

、

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２２．０６％

，

主要原因是本期对外

捐赠增加所致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

公司

、

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收购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

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实际控制人

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引起的损害本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安康先

生承诺：

＂

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不

在与本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其他公司任

职， 在其经营业务中将不会利用其在本

公司及本公司股东中的地位从事任何有

损本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

２００４

年

０６

月

２５

日

长期

正在严格

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实际控制人 股权激励承诺

实际控制人安康先生承诺 ： 自限制性股

票授予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获授限

制性股票。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７

日

正在严格

履行中

除实际控制

人外的其他

激励对象

股权激励承诺

（

１

）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相

应的股票股利锁定期满在二级市场上出

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时 ，应当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

及华兰生物公司治理文件的相关规定 。

（

２

）公司董事 、高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及股票股利在解锁期内出售应遵循 《公

司法 》、《证券法 》、《上市规则 》 的限售规

定。即：作为公司董事、高管的激励对象每

年转让其持有的华兰生物股票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有

的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

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

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７

日

正在严格

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董事会 股东回报承诺

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的具体股

东回报规划：

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

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 、 法规允许

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

２

、根据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

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

营和长期发展 、 符合现金分红条件的前

提下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

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的

１０％

， 且连续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

３０％

。

３

、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年） 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

金分红 ，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

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

现金分红。

４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公司

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 、 公积金及

现金流状况 ， 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

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 ， 为保持

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相适应 ， 公司可以

采取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 具体

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并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

正在履行

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

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

、

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

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１５．００％

至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３５

，

６４０．４７

至

４１

，

８３８．８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３０

，

９９１．７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变动

１５％－３５％

，主

要原因是公司血液制品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五

、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

、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七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

八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

。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安康

2016年 4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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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或取消提案的情况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以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４

、

本次股东大会因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公司将对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

１

）

上市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２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一

、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

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３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４

、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

现场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安康先生

６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３

人

，

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

３００

，

７８３

，

６１４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８１

，

３０４

，

８００

股的

５１．７４２８％

。

董事长安康生主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见证了

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２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５

人

，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

２９４

，

５２５

，

９６９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８１

，

３０４

，

８００

股的

５０．６６６４％

。

３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

根据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１８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６

，

２５７

，

６４５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８１

，

３０４

，

８００

股的

１．０７６５％

。

４

、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４０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３２

，

２５５

，

０６９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８１

，

３０４

，

８００

股的

５．５４８７％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

，

无否决

或取消提案的情况

。

经与会股东审议

，

以记名投票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１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００

，

７８３

，

６１４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

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３２

，

２５５

，

０６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００

，

７８１

，

６１４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３％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２０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７％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

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３２

，

２５３

，

０６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８％％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弃权

２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２％

。

３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００

，

７８１

，

６１４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３％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２０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７％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

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３２

，

２５３

，

０６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８％％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弃权

２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２％

。

４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００

，

７８１

，

６１４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３％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

弃权

２０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７％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

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３２

，

２５３

，

０６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８％％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弃权

２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２％

。

５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母公司

２０１５

年实现净利润

４３２

，

０５４

，

６４２．４９

元

，

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

４３

，

２０５

，

４６４．２５

元后

，

本期可供分

配的利润为

３８８

，

８４９

，

１７８．２４

元

，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

，

４９０

，

２２９

，

４７９．５３

元

，

扣除

２０１５

年当期分配上年度现金股利

３４８

，

７８２

，

８８０．００

元

，

２０１５

年度累计可供分配

的利润为

１

，

５３０

，

２９５

，

７７７．７７

元

。

公司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５８１

，

３０４

，

８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６

股

，

共计

３４８

，

７８２

，

８８０

股

，

送股后公司总股本由

５８１

，

３０４

，

８００

股

增至为

９３０

，

０８７

，

６８０

股

；

同时

，

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５８１

，

３０４

，

８００

股为

基数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４

元

（

含税

），

共计

２３２

，

５２１

，

９２０

元

，

分配红股和现

金红利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９４８

，

９９０

，

９７７．７７

元滚存至下一年度

。

同时

，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因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施而引起的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等相关事宜

，

具体内容包括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的结果

，

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

修改

《

公司

章程

》

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００

，

７８１

，

６１４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３％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２０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７％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

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３２

，

２５３

，

０６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８％％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弃权

２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２％

。

６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９８

，

３５８

，

３７８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

９９．１９３７％％

；

反对

２

，

４２３

，

２３６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总数的

０．８０５６％

；

弃权

２０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７％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

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９

，

８２９

，

８３３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２．４８１１％％

；

反对

２

，

４２３

，

２３６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５１２７％

；

弃权

２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０６２％

。

７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００

，

７８１

，

６１４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３％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２０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７％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

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３２

，

２５３

，

０６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８％％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弃权

２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２％

。

８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关联股东重庆晟康生物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香港科康有限公司

、

安康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２

，

２５３

，

０６９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８％％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２０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６２％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

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３２

，

２５３

，

０６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８％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

弃权

２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２％

。

９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安康

、

范蓓

、

王启平

、

安颖

、

苏志国

、

章金

刚

、

田莉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其中苏志国

、

章金刚

、

田莉军

３

人为独立

董事

，

上述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

１

）

选举安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９９

，

３７６

，

３７５

个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５３２１％

，

同意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

：

３０

，

８４７

，

８３０

个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６３７２％

；

（

２

）

选举范蓓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９９

，

３７６

，

３７５

个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５３２１％

，

同意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

：

３０

，

８４７

，

８３０

个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６３７２％

；

（

３

）

选举王启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９９

，

３７６

，

３７５

个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５３２１％

，

同意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

：

３０

，

８４７

，

８３０

个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６３７２％

；

（

４

）

选举安颖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同意

２９９

，

３７６

，

３７５

个

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５３２１％

，

同意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

３０

，

８４７

，

８３０

个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５．６３７２％

；

（

５

）

选举苏志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同意

２９９

，

３７６

，

３７５

个

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５３２１％

，

同意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

３０

，

８４７

，

８３０

个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５．６３７２％

；

（

６

）

选举章金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同意

２９８

，

３３９

，

０６７

个

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１８７３％

，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９

，

８１０

，

５２２

个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２．４２１２％

；

（

７

）

选举田莉军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同意

２９９

，

３７６

，

３７５

个

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５３２１％

，

同意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

３０

，

８４７

，

８３０

个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５．６３７２％

；

１０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郝常美

、

张兆飞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

事

，

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举产生的监事张鹏飞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

上

述监事任期由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

１

）

选举郝常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９９

，

３７６

，

３７５

个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５３２１％

，

同意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

：

３０

，

８４７

，

８３０

个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６３７２％

；

（

２

）

选举张兆飞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９９

，

１５４

，

２６７

个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４５８３％

，

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０

，

６２５

，

７２２

个表决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９４８６％

。

公司独立董事在会上作了

《

２０１５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述职报告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本公司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

并

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华兰生物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提案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

效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载有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

２

、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

关于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07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2016-015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公司办

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推举张鹏飞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

。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如下

：

张鹏飞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８２

年出生

，

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与医

学学院

，

硕士研究生

。

现任本公司实验动物中心主管

，

职工代表监事

。

张鹏飞先

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罚

。

特此公告

。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07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2016-016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电话或传真方式发出通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公司办

公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

，

实到董事

７

名

，

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安康先生主持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

董事审议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关于提名董事

长的议案

》，

选举安康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

二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关于选举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

董事会选举出的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

战略委员会由苏志国先生

、

章金刚先生

、

安康先生

、

范蓓女士

、

王启平先生

组成

，

其中安康先生担任召集人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苏志国先生

、

田莉军女士

、

安康先生组成

，

其中苏志国

先生担任召集人

。

提名委员会由章金刚先生

、

田莉军女士

、

安康先生组成

，

其中章金刚先生担

任召集人

。

审计委员会由苏志国先生

、

田莉军女士

、

安颖女士组成

，

其中田莉军女士担

任召集人

。

三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关于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

》；

董事会聘任安康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

谢军民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经总经理提名

，

聘任范蓓女士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王启平先生

、

潘若文女

士

、

张宝献先生

、

马小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

谢军民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

监

，

任期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本公

告附件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我们认为

，

安康先生

、

范蓓女士

、

王启平先生

、

潘若文女士

、

张宝献先生

、

马

小伟先生

、

谢军民先生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其履行职责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

，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

未发现有

《

公司法

》

规定禁止任职以及被中国证

监会处以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

其提名

、

选举和聘任程序符合

《

公

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因此

，

同意本次董事会形成的聘任决议

。

四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关于聘任内审

部经理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聘任王启平先生担任公司内审部经理

，

王启平先生简历见高级

管理人员简历

。

五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２０１６

年度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

２０１６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刊登在

《

证券时

报

》

上的

２０１６－０１８

号公告

，《

２０１６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供投资者查询阅读

。

特此公告

。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安康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４９

年出生

，

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生物系

，

大学文化

，

医学生物学高级工程师

，

河南省第六

、

七

、

八

、

九届政协委员

，

河南省第十届

、

十

一届人大代表

，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１９７４

年参加

工作

，

历任新乡市地区卫生防疫站科长

、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处长

。

曾先后获得

全国科学大会奖

、

卫生部甲级成果奖

、

国家科技二等奖及省

、

市级科技奖

，

现任

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安康先生共控制公司

４６．２％

的股权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持有公司股票

１０３

，

６７８

，

３４２

股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罚

。

范蓓女士

，

中国国籍

，

１９７２

年出生

，

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生物系

，

硕士研

究生

，

医学生物学高级工程师

。

曾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

副总经理

、

董事

会秘书

。

现任公司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

范蓓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４５７

，

６００

股

，

在公司第三大股东香港科康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

与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罚

。

王启平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５４

年出生

，

毕业于上海纺织大学会计专业

，

会计

师

。

曾任新乡市生物化工厂副总会计师

、

公司财务部经理

、

财务总监

。

现任公司

董事

、

副总经理

、

内审部经理

。

王启平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３９９

，

５７８

股

，

与其他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

。

潘若文女士

，

中国国籍

，

１９６８

年出生

，

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生化系

，

硕士研

究生

，

医学生物学高级工程师

。

曾任公司质保部经理

、

副总经理

、

华兰生物疫苗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

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总经理

。

潘

若文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３０４

，

６５０

股

，

与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

。

张宝献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７１

年出生

，

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生物系

，

硕士研

究生

，

工程师

。

曾担任公司生产部副经理

、

华兰生物工程

（

苏州

）

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

公司监事等职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总经理

。

张宝献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２１１

，

５７５

股

，

与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

。

马小伟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６８

年出生

，

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

，

医学生物学高

级工程师

。

曾担任公司生产总监

、

监事

，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

马小伟先生持有公

司股票

２６９

，

１５０

股

，

与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

。

谢军民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６７

年出生

，

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会计系

，

大学文

化

，

高级会计师

，

注册会计师

。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

在郑州纺织工学院

从事会计专业教学工作

；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起任公司审计总监兼内审部经理

，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

书

。

谢军民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２５１

，

０００

股

，

与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

。

谢军民先生已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秘资格考试

，

其联系方式如下

：

０３７３－３５５９９８９

，

邮箱为

：

ｘｊｍ３４２１＠ｈｕａｌａｎ．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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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电话或传真方式发出通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

开

。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一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关于选举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

选举郝常美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

二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

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特此公告

。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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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

定投、转换业务及开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京汇

成基金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

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

，

本公司新增北京汇成基金为代销机构

。

具体

适用基金如下

：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０１

２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Ａ ３２０００２

３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Ｂ ３２００１９

４

诺安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０３

５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０４

６

诺安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０５

７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０６

８

诺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０７

９

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３２０００８

１０

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３２０００９

１１

诺安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１０

１２

诺安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１１

１３

诺安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１２

１４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１３

１５

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３２００１４

１６

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１５

１７

诺安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１６

１８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１７

１９

诺安汇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２０

２０

诺安双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２１

２１

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１８

２２

诺安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２２

２３

诺安鸿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０６６

２４

诺安天天宝货币市场基金

Ａ ０００５５９

２５

诺安天天宝货币市场基金

Ｅ ０００５６０

２６

诺安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０５３８

２７

诺安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０７３６

２８

诺安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０７３７

２９

诺安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０７１４

３０

诺安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９７１

３１

诺安信用债券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１５１

３２

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２３５

３３

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０２０１

３４

诺安永鑫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５１０

３５

诺安裕鑫收益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０２０

３６

诺安低碳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２０８

３７

诺安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１４１１

３８

诺安先进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５２８

３９

诺安景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２１４５

４０

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２１３７

４１

诺安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００１３５１

４２

诺安益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２２９２

４３

诺安安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２２９１

４４

诺安和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２５６０

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

，

投资者可在北京汇成基金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 基金的开户

、

申 购

、

认

购

、

赎回等业务

，

进 行相关信息 查 询并 享受 相应的售 后服 务

。

具体 办 理 程 序 请遵 循 代 销 机构的规

定

。

本公司将同时在北京汇成基金开通指定基金的定投

、

转换业务及开展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具体

如下

：

１

、

基金定投业务

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

，

投资者可在北京汇成基金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公司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

。

基金定投业务的申购费率同正常申购费率

。

目前

，

投资者在北京汇成基金申请办理基金定投业务

，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含

）。

２

、

基金转换业务

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

，

投资者可在北京汇成基金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公司前述基金中除诺安全球黄

金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以外

，

可参与转换的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

基金转换业务的规则

、

费用及计算方法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各基金办

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

３

、

费率优惠活动

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

，

投资者通过北京汇成基金的营业网点申购

（

定投申购

）

本公司前述基金

，

申购

（

定投申购

）

费率不设折扣限制

，

具体折扣费率以北京汇成基金页面公示为准

，

敬请投资者留意北京汇成

基金的有关公告

。

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原费率指各基金

法律文件中规定的标准费率

。

费率优惠期限内

，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北京汇成基金代销的基金产品

，

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

起

，

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

优惠活动期间

，

业务办理的具体程序以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为准

。

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

，

敬

请投资者留意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

重要提示

：

１

、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代销机构申购

、

定投申购业务的手续费

。

２

、

活动期间

，

业务开始或结束办理的具体时间及具体程序以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为准

，

如有变动

，

敬

请投资者留意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

３

、

诺安信用债券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

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永鑫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

裕鑫收益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为定期开放型基金

，

目前均处于封闭期

，

其开放日以及开放

日办理申购

、

赎回等相关业务的具体事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４

、

诺安安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和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未开始办理日常申购

、

赎回

、

转换及定投等相关业务的具体事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５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６

、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１．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１９－９０５９

网址

：

ｗｗｗ．ｆｕｎｄｚｏｎｅ．ｃｎ

或

ｗｗｗ．５１ｊｉｊｉｎｈｕｉ．ｃｏｍ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网址

：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